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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案”不小，这场误会没有赢家
“成都地铁误会偷拍”案调查

持续两年多，这场纠纷终于尘埃
落定。9月11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对“成都地铁误会偷拍”案作出二
审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3年12月12日，成都铁路运输第
一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两女子不构成
对当事男子的一般人格权侵权。自
2023年 6月事发以来，围绕该事件的
讨论一直未绝。近日，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走访案件当事人、办案法官和相
关单位，进行跟踪调查。

一场误会，两年争论

2023年6月11日，一个普通的周
日夜晚。

成都地铁1号线的地铁车厢里，
座位上的罗某某、曾某某两名女子忽
然发现同车厢一名倚着立柱的男子何
某某的鞋面有闪光点，引起了警觉，于
是拿出手机使用拍照放大功能查看，
之后三人就鞋面闪光问题产生争执。
正在车厢巡逻的地铁安保员闻声走近
询问情况。

在此期间，坐在何某某附近的一
名乘客指出，可能是鞋子上的金属片
反光。监控显示，当时有同车厢的几名
乘客探头看向何某某的方向，也有不
少乘客或埋头看手机，或相互攀谈。

在此过程中，何某某自行脱下鞋
让女子查看。随后，三人同意在安保员
的引导下，下车解决纠纷。

23时许，民警与三人前往警务
室，随后对何某某的鞋子进行检查，确
认没有任何摄像设备。

之后，罗某某、曾某某进入警务室
向何某某道歉，但何某某表示不接受。
二人提出由她们承担何某某的交通
费，何某某也没有接受。民警做好接警
记录后，对罗某某、曾某某进行了批评
教育。

据了解，当天何某某离开警务室
后，自行乘车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
未有异常。

事发次日，何某某将此事发布到
社交媒体平台，称自己感觉受到了极大
的侮辱。他还表示，“自己当天被要求靠
墙站立，引来大量围观”“两女子在已
经确定没有被偷拍的情况下，也没有
给他诚恳道歉”，事件引发舆论关注。

之后，何某某将两女子及成都地
铁运营有限公司诉至法院，提出两女
子及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刊登道歉声
明、连续十天在案涉地铁站宣读道歉
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
慰金共50000元的诉讼请求。

2023年11月3日，成都铁路运输
第一法院就该案开庭审理。2023年
12月12日一审宣判，法院认定两女
子和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均不构成对当
事男子的一般人格权侵权，对何某某
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何某某对一审判决表示不认可，
2023年12月25日提起上诉。

2025年9月8日，案件在成都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二审开庭。

何某某告诉记者，事件发生后，自己
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2024年初从原
公司离职后，找工作、面试一直不太顺
利，目前正在做兼职。他还表示，他在粉
丝的鼓励下，尝试过在网上直播卖货。

曾某某告诉记者，事发当月底便离职
了，虽然中途曾经找过工作，但因为诉讼
占用了很多时间，目前仍在待业，而她的
同伴罗某某因此事长期陷入抑郁状态。

回归理性，法官释疑舆论焦点

两年来，这起“小案”引发了大量讨
论，一审宣判后，也有一些声音质疑法院
的判决。实际的情形如何？法院判定的依
据是什么？记者就其中关注度最高的焦
点问题进行了调查。

——两名女子行为是否构成“诬陷”？
针对部分人认为两名女子“诬陷”何

某某的观点，二审办案法官表示，法律意
义上的“诬陷”具有严格的认定标准。刑
法中的“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实，作
虚假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刑事
追究，情节严重的行为；民法典规定，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
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其中，侮辱是指故
意以暴力或其他方式贬损他人人格，毁
损他人名誉；诽谤是指捏造虚假事实丑
化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

法官表示，基于本案的证据，两名女
子注意到何某某鞋面反光而提出质疑，
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二人的行为并无
主观恶意或侵权故意，现有证据也不能
证明二人以有损人格尊严的言语对何某
某进行贬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诬告
陷害”或“侮辱”“诽谤”。

——何某某的人格尊严是否受到
贬损？

何某某告诉记者，当天下车后，三人
和工作人员在站台等待警察的到来，来
往乘客让他感觉压力很大，所以主动脱
掉了鞋子和袜子以示清白。民警执法记
录仪显示，23时03分，民警到达时三人
和安保员站在站台扶梯下方，周围没有
乘客驻足或围观，何某某穿着鞋靠墙站
着，一只袜子脱在一边。

何某某曾称，自己在事发时被采取
了强制行为。车厢监控视频显示，纠纷发
生前，地铁安保员已巡查至何某某身后，
站立在地铁车厢门处约2分钟，纠纷产
生时，地铁安保员的确存在上前用手挽

住何某某右胳膊的情况，过程持续约10
秒，随即放开，三人走出车厢过程中没有
发生肢体接触。

办案法官表示，根据案件查明的事
实，两名女子的质疑的确引发了车厢内
乘客的关注，但没有证据证明乘客对何
某某进行了指责或贬损。在站台期间，罗
某某、曾某某没有向行人讲述纠纷发生
的原因或经过，行人也没有驻足、围观或
打听。没有证据证明两名女子、同车乘客
或其他第三方将纠纷照片或视频扩散至
公共网络，导致何某某的社会评价降低。

——为何认定两名女子的怀疑有事
实基础？

办案法官表示，综合全案查明的事
实，地铁行进中因灯光原因，何某某的鞋
面确实存在闪光现象。二审庭审中何某
某也确认了当日其所穿的鞋子在地铁行
进中确实存在鞋面闪光现象的事实。

法官还表示，罗某某、曾某某在没有
准确判断的情况下直接提出质疑，对纠
纷的产生存在过失，但该过失并不等同
于法律上构成侵权的主观故意。

——两名女子对此事的态度究竟
如何？

公安民警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当
天经民警调查确认系误会后，罗某某曾
向何某某鞠躬道歉，并说“帅哥，对不起，
我们误会你了，真的对不起”。曾某某也点
头道歉，说“对不起，我们误会你了”。视频
中，何某某表示“道歉是你们的事，我不接
受”。随后，在公安民警调解中，曾某某再
次表示“确实冤枉了好人”，二人主动提出
承担何某某的交通费。对此何某某则认
为，两名女子道歉时声音较小，态度不够
诚恳，“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法官告诉记者，二审调解过程中，罗
某某、曾某某于2024年5月30日在媒
体上公开发布《事件情况说明》，表示“对
2023年6月11日在成都地铁一号线误
会何先生偷拍一事深表歉意”。

记者了解到，二审庭审期间，罗某
某、曾某某在庭审中，主动起立向何某某
鞠躬道歉，说“对不起，何先生，是我们误
会了你”。

“小案”不小，焦虑情绪亟须疏解

案件尘埃落定，两年来当事双方的
生活都因此受到极大影响。“这场误会没
有赢家”，办案法官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春泥指
出，近年来，随着媒体报道和社会对性骚

扰、偷拍议题的关注，年轻女性的敏感性
和警惕性不断提高，维护自身权益的决
心也更强。但同时，关注度越高，焦虑感
越强。“这可能让大家陷入‘什么情况都
有可能是威胁’的焦虑中。”

回忆当天的情形，曾某某告诉记者，
那段时间她和同伴在网上看到过关于偷
拍的报道，看到何某某鞋面闪光，产生了
联想才提出质疑。

作为被误会方的何某某也被焦虑困
扰。他向记者表示：“虽然后来证明我是
清白的，她们当着警察的面删除了照
片，但是当时车厢里的乘客不知道，我
担心其他乘客会把车厢里的争执发到
网上，这会让我‘社死’。我当时准备去
起诉，想要找一个目击证人，所以第二
天通过匿名的方式主动把这个事情发
到了网上。”

“为什么出了事就要‘网络升堂’？因
为线下缺少低成本解决问题的途径。”张
春泥说，“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为
公民提供更多便捷的解纷渠道，不管是
真正受到骚扰的人，还是被误会的人，合
法权利都应当被保护。”

专家还指出，公共场所管理部门应
吸取此次事件的教训，完善纠纷处理机
制，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提升其处理
纠纷的专业能力和沟通技巧。此外，还可
以设立专门的纠纷调解部门或引入第三
方调解机构，在纠纷发生的第一时间进
行调解，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减少矛
盾的激化和升级。

法官提醒，在公共场所遭遇冲突时，
应秉持冷静理智的心态，尊重彼此的合
法权利，以礼貌平和的方式沟通协商，主
动理解并顾及他人的情绪与合理需求。

记者还注意到此次事件中，网民因
立场和对事件的认识不同，不乏对立的
情绪，甚至夹杂了一些要对当事人“开
盒”、线下围堵的声音。受访专家指出，这
种借热点事件挑起群体极端对立情绪的
现象值得警惕。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清朗”系列
专项行动对八类网络乱象开展重点整
治，其中就包括借热点事件等挑起群体
极端对立情绪，通过夸大炒作不实信息
和负面话题，宣扬恐慌焦虑情绪的情形。

何某某向记者表示，未来不会再发
布案件相关的视频，“这件事耗费太多
的时间和精力，现在我也有家庭也有孩
子，希望能够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
作中去”。 据新华社

何先生当时穿着的鞋子。 何先生发出的事发时示意图。


